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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 

和平文化 
 
 
 

  阿尔巴尼亚、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比

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

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卢森堡、

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黑山、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决议草案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 
 

 

 大会， 

 重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1
 促进普遍

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重申各国承诺履行根据与国际法、包

括国际人权法相关的其他文书所承担的义务，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
 其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欢迎秘书长

于 2005 年 7 月 14 日宣布的不同文明联盟倡议，并承诺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

级促进和平文化和对话，还回顾其 2009 年 11 月 10 日第 64/14 号决议，其中欢迎秘

书长及其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为推动这一议程所作的努力，并进一步回顾 2006 年

11 月 13 日不同文明联盟高级别小组的报告所阐述的该联盟指导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 (III)号决议。 

 2 见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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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通过了《东南欧区域战略》及其两项行动计划、《地中海文化间对话与合

作区域战略》及其两项行动计划、《拉丁美洲区域战略》和《关于不同文明对话的阿

拉伯统一战略》，并完成了两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商， 

 重申其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174 号决议和第 69/175 号决议和大会其他有关

决议， 

 回顾《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3
 

 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承认各种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多彩作出贡献；

认识到必须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并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人

民之间的宽容、尊重、对话与合作， 

 铭记在不同文化、宗教和信仰彼此和平共处方面，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对于促

进宽容与和解具有重要意义，并强调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可以发挥作用，在联合国系

统内，与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合作，并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

合作，推进这一议程，  

 确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宗教间

对话作出的贡献，并确认该组织为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而开展活动，并注重在全球、

区域和次区域各级采取具体行动； 

 深为关切一切形式和表现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带来的祸害， 

 重申暴力极端主义是全体会员国共同关心的严重问题，威胁到社会安全和福祉；

暴力极端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是无可辩解的；不能也不应将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暴力

极端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挂钩， 

 着重指出以温和为上，这在社会中是一项重要价值观，，有助于推动宗教间和

文化间的对话、宽容、理解和合作，并鼓励作出适当努力，使人们听到温和派的声

音； 

 欢迎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与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机构和实体开展合作，努力在各

自任务范围内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并在这方面强调其 2014 年 6 月 13 日第 68/276 号

决议和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27 号决议， 

 确认各国议会在国际和区域两级为实现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各项目标以造福所

有公民而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积极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 

 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2001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

日，巴黎》，第 1 卷和更正，《决议》，第五章，第 25 号决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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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支持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这是秘书长的一项倡议，由一个自愿信托

基金提供支助，不涉及联合国经常预算经费问题，并重申不同文明联盟在增进不同

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方面具有宝贵作用； 2. 确认西班

牙和土耳其作为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共同发起国发挥领导作用并作出贡献； 

 3. 认识到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通过增强方案和财务报告以及与之友小组协商，

变得日益强大； 

 4. 强调协调中心在促进和指导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鼓励不同文明联盟和协调中心之间开展更加积极主动的互动； 

 5. 重申对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活动的四大支柱（即青年、教育、媒体和移徙）

的政治承诺；确认在这些领域所做的工作；强调该联盟在弘扬冲突预防、调解与和解

的价值观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该联盟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基金会和民间社

会团体以及媒体协作，通过若干项目继续开展工作； 

 6. 欢迎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全球论坛的成果，并表示赞赏迄今举行的六个全

球论坛以下东道国做出的努力：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卡塔尔、奥地利和印度尼西

亚； 

 7. 期待将要举行的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全球论坛，包括 2016 年将在阿塞拜疆

举行第七次全球论坛； 

 8. 支持制定区域进程，以加强文化间对话方面的国家间合作； 

 9. 强调必须在国家一级落实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各项目标，具体方式包括

由各国政府发挥积极领导作用并与民间社会合作，执行不同文化间对话国家计划； 

 10. 鼓励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在其任务范围内继续协助会员国作出努力，重申

以尊重所有人的人权、相互尊重和理解为基础的文化多样性的宝贵价值，并继续为此

目的开展活动和项目； 

 11. 注意到负责不同文明联盟事务秘书长高级代表提交的关于该联盟活动的前

几份报告；4
 

 12. 表示继续支持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4 A/63/336 和 A/63/914。 


